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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 利 警 告

本 公 司 根 據 上 市 規 則 第13.09條 發 出 本 公 佈。

董 事 會 謹 此 知 會 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有 意 投 資 者 ， 目 前 預 期 本 集 團 將 於 截 至 二 零 零
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錄 得 虧 損。

股 東 及 有 意 投 資 者 在 買 賣 本 公 司 股 份 時 務 須 審 慎 行 事。

添 利 工 業 國 際（集 團）有 限 公 司（「本 公 司」，連 同 其 附 屬 公 司（「本 集 團」））根 據 香 港 聯
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證 券 上 市 規 則（「上 市 規 則」）第13.09條 發 出 本 公 佈。

本 公 司 董 事 會（「董 事 會」）謹 此 知 會 本 公 司 股 東（「股 東」）及 有 意 投 資 者，本 公 司 預
期 其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財 政 年 度 之 業 績 將 就 終 止 收 購 在 哈 薩 克
及 歐 亞 地 區 之 石 油 生 產 資 產 在 當 時 進 行 審 慎 調 查 所 產 生 約 22,000,000港 元（其 中 約
6,000,000港元正向第三方要求償付）之支出（「審慎調查支出」）而受到重大不利影響。
計 及 審 慎 調 查 支 出 後，目 前 預 期 本 集 團 將 於 該 段 期 間 錄 得 虧 損。

由 於 本 公 司 現 仍 正 落 實 其 截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之 業 績 ， 故 本 公
佈 所 載 資 料 僅 屬 本 公 司 管 理 層 作 出 之 初 步 估 計 ， 並 非 根 據 經 本 公 司 核 數 師 審 核
或 審 閱 之 任 何 數 字 或 資 料 作 出。

股 東 及 有 意 投 資 者 在 買 賣 本 公 司 股 份 時 務 須 審 慎 行 事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添 利 工 業 國 際（集 團）有 限 公 司

主 席
李 立

香 港，二 零 零 八 年 五 月 十 四 日

於 本 公 佈 日 期，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 為 李 立 先 生、梁 麗 萍 女 士、李 銘 浚 先 生、王 金 龍 先
生及黃紹基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李嘉士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紹耕先生、
盧 耀 熙 先 生 及 湯 顯 和 先 生。


